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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3-6-160-004

北京极某科技公司诉深圳市海某科技公司、武汉新某物流公司

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案

——依法促成“专精特新”智能物流机器人企业十余起民行交叉纠纷一

揽子化解

关键词 民事 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 民行交叉 能动履职调解和解 实

质解纷 智能物流 机器人

基本案情

北京极某科技公司诉称：其系专利号为201720030544.*、名称为

“基于二维码的导航系统”的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权人。深圳市海某科

技公司制造、许诺销售、销售了侵害涉案专利权的库宝系统、库宝机器

人，武汉新某物流公司使用了前述产品。故北京极某科技公司请求判令

深圳市海某科技公司、武汉新某物流公司停止侵害，深圳市海某科技公

司赔偿北京极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以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30万元，并承

担案件诉讼费用。

深圳市海某科技公司辩称：被诉侵权产品不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

围。

武汉新某物流公司辩称：被诉库宝机器人由深圳市海某科技公司出

售，其合法采购取得并已支付对价，无需承担侵权责任。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北京极某科技公司经受让取得涉案专利权。经国

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第46523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，涉案专利在删除

权利要求10后，在原权利要求1-9的基础上维持该专利权有效。北京极某

科技公司在该案中主张的是权利要求1、2、3、9。经比对，被诉侵权产

品的库宝系统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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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8日作出（2021）鄂01知民

初199号民事判决，判令深圳市海某科技公司停止侵害并赔偿北京极某科

技公司经济损失35万元（含维权合理开支）。北京极某科技公司和深圳

市海某科技公司均不服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调解结果

二审合议庭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到，北京极某科技公司与深圳市海某

科技公司均为全球智能物流机器人的主要供应商，均为手握授权专利近

1000件、专利申请近2000件，估值超百亿元的“独角兽”企业。双方技

术相互交错制衡，市场争夺激烈，相互诉讼缠斗多年。合议庭积极进行

调解工作，引导双方摒弃零和思维，最终促成双方就全国有关法院正在

审理的11起未结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以及多起相关专利无效案件达成一揽

子和解方案，并订立了继续协商交叉许可的相关条款，为双方进一步合

作、共建智能物流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奠定良好基础。

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作出（2022）最高法知民终2517号

民事裁定书，准许北京极某科技公司撤回上诉。在诉案件均以撤诉结案

。

调解指引

本案体现了合作共赢的调解理念，最终促成当事人携手同行、走得

更远。二审合议庭通过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行业特点、竞争格局和纠纷

症结，从护航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角度出发，能动履职，将调解和审理有

机结合，深刻把握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特点，引导双方当事人着

眼长远发展、聚焦未来创新，通过许可等技术合作方式在智能物流机器

人产业的新赛道上实现共赢，既化解了当前纠纷，又预防了未来再生纠

纷，延伸了诉源治理效果。

关联索引



第 3 页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人
民
法
院
案
例
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（2023年修正）第96条、第157条第

1款第5项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（2022年修正）第336条第1款

一审：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鄂01知民初199号民事判

决（2022年3月18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2）最高法知民终2517号民事裁定

（2023年11月22日）


